
 

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B室间质评说明 

(2023年第 5 次) 

各参加实验室：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B 室间质评计划是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为考察各参加实验室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水平组织开展的室间质评计划，本次计划的要求和相关信息如下： 

一． 样品信息 

1. 样品状态 

室间质评样品为基因工程方法制备的新型冠状病毒假病毒颗粒模拟样本，无生物传染危险性。 

2. 样品数量 

室间质评样品数量 3支，批号为 B230511,  B230512， B230513。 

3. 存储条件 

样本收到后请立即检测或置于-20℃或以下条件保存。 

4. 样品局限性 

1）本室间质评样品为基因工程方法制备的新型冠状病毒假病毒颗粒模拟样本，应按说明要求贮存，反复

冻融或室温放置过久会使样品的核酸发生降解，可能会造成结果的差异； 

2）质评样本不含人源核酸，采用内源性“内标”试剂的实验室，无需判读内标基因结果。 

二．测试程序 

1. 测试项目 

本次室间质评测试项目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B。  

2. 测试方法 

1)在测定前，先将室间质评样品平衡至室温后方可使用。取样前，轻轻地漩涡状混匀样品。 

2)样品检测时，应按日常病人检测样品处理方式处理,由日常工作人员使用实验室常规检测系统（仪器、

试剂和方法等）检测，检测次数应与常规检测病人样本的次数相同。 

3. 注意事项 

1）收到质控品后，应立即检查各检测项目的批号、数量是否与活动安排相符，如发现任何问题请及时与

中心联系。 

2）样本在检测时应由受过培训的实验室专业人员操作，注意生物安全防护。应按有潜在生物传染性样本

对待。 

三．结果报告 

请利用检验医学信息网进行网络回报结果，网址：https://www.clinet.com.cn/，进入首页输入实验室

用户名和密码登陆后，点击“室间质评”进行结果上报。填报注意事项如下： 

https://www.clinet.com.cn/


 

1.首先请填写实验室编号及名称；并写清楚所用方法、仪器、试剂。 

2.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报定性结果，明确阴性(-)、阳性(+)，不能报可疑结果。 

填报过程中如有网站相关技术问题，请咨询 010-84533392。 

四．样品废弃处理 

室间质评样品无须交回，废弃处理应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处理。 

五．结果上报截止日期 

具体检测及上报截止日期参照下表： 

逾期将不纳入结果统计。上报按要求填报操作者和科主任或负责人姓名，确认结果的有效性。 

六．联系方式 

收到室间质评样品后，应立即检查样品的批号、数量是否与活动安排相符，检查样品是否渗漏，如有疑

问请及时联系。各科室联系电话如下： 

分子生物室：87394033                       中心办公室：  8739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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